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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3,000万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单位定制存款

● 委托理财期限：2020年11月30日-2021年2月28日

● 履行的审议程序：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16日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

财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

过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

进行滚动使用，并授权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长具体负责办理实施。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

3月17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4）。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前提下，公司暂时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通过适度理财，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本次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92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

公司由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于2015年2月16日采用

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了普通股（A�股）股票3000万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7.20元。截至2015年2月16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51,600.00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4,272.90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47,327.1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15）第350ZA0006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2020年6月30日，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发布的《柯利达关于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

号：2020-087）。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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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风险内部控制如下：

1、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包括但不

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

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并根据谨

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短期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

的账务核算工作。

5、公司将根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对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0年11月30日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以下简

称：“宁波银行” ）签订相关协议，购买理财产品。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名称：银行理财产品

2、投资金额：3,000万元

3、产品类型：固定收益类；预期年化收益率3.1%

4、理财产品起息日：2020年11月30日

5、到期日：2021年2月28日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该笔理财的资金投向为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与利率、

汇率、指数等波动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使用情况挂钩。

（三）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期限为3个月，

属于低风险的保本理财产品，本次委托理财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行，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将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本次公司选择的产品为

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风险等级低，预期收益受风险因素影响较小，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

要求。在理财期间，公司财务部将与银行保持紧密联系，跟踪资金的运行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

监督，保证资金安全。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理财受托方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已上市金融机构。

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科 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993,201,484.49 4,359,659,109.03

负债总额 2,819,819,488.18 2,923,903,828.70

净资产 1,173,381,996.31 1,435,755,280.33

2019年度 2020年1-9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492,985.44 -381,761,953.04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是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适度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开展，同时可以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且本次委托理财的产品类型为保

本浮动收益类，理财期限较短，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

成重大的影响。

六、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公司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

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

波动的影响。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结构性存款 21,000 18,000 147.72 3,000

合计 21,000 18,000 147.72 3,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56%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5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000

总理财额度 5,000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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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27日以电子邮件、

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于2020年11月30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三）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际出席七名，分别为邵建明、邵建佳、陈文胜、潘尉、李

峻峰、朱为绎、慕丽娜。

（四）会议由董事长邵建明先生主持。

（五）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全体董事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广州市衡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

股子公司广州市衡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94号）。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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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广州市衡誉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全体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广州市衡誉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证日常经营所需资金和业务发展需要及优化财务结构，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市衡

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誉小贷” ）拟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支行申请贷款人民币5,000万元，期限不超过1年，贷款资金主要用于补充衡誉小贷的流动

资金，该笔贷款由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王奕元等其他5名个人股东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广州市衡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 2009年5月14日

3、注册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11号13楼

4、法定代表人：邵建明

5、注册资本：20,000万元

6、主营业务范围：货币金融服务

7、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衡誉小贷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71.6209%股权）。

8、被担保人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册 持股比例（%）

1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1.6209

2 王奕元 10.0252

3 广州市越秀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6.6667

4 张东吟 3.7595

5 骆毅刚 3.7595

6 马聪 2.1632

7 彭雪甜 2.0050

8 合计 100.0000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6,609,022.75 347,357,017.41

负债总额 72,213,316.94 83,899,409.19

净资产 244,395,705.81 263,457,608.22

营业收入 31,738,812.41 48,644,605.82

利润总额 22,584,083.51 30,980,426.02

净利润 16,938,097.59 23,083,716.99

10、被担保方衡誉小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2、担保方式：本次担保事项中，由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王奕元等其他5名个人股

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担保期限：不超过1年；

4、担保范围：贷款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

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或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衡誉小贷的发展规划， 本次申请的融资资金将用于衡誉小贷的日常经营及业务发

展。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方案有利于衡誉小贷获得业务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支持，实现

其良性发展，符合公司及该控股子公司的整体利益。衡誉小贷资产优良、业务稳步推进，公司

对其经营和财务决策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公司担保存在的风险较小。因此，董事会同意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衡誉小贷提供担保。

上述关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衡誉小贷提供担保的事项中，公司作为衡誉小贷控股股东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王奕元等5名自然人作为个人股东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上述担保不存在提供反担保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子公司实际的担保金额为 167,320.00�万元 （不包括控股子公司对

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45.05%，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5.19%，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

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

Ａ

股

）

并在科创板上市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

过

，

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０

〕

２６５６

号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

以下简称

“

战略配售

”）、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

机构

”

或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

。

其中

，

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４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

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

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４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

相同

。

网上

、

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

，

３２０

万股

，

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８０

万股

，

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

、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７

，

６００

万股

，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

、

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３３

元

／

股

，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Ｔ

日

）

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

杭华股份

”

股票

２

，

２８０

万股

。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

、

申购

、

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

，

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Ｔ＋２

日

）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

１

、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以下简称

“《

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Ｔ＋２

日

）

１６

：

００

前

，

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

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

，

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

，

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

，

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

》

履行缴款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

２

、

网下发行部分

，

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

根据

《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

》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

符合

《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的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

（

向上

取整计算

）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

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

式确定

。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

，

每一个配售对象获

配一个编号

。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

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４

、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

、

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

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

一

、

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５

，

００９

，

７５３

户

，

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８６

，

１９９

，

０９９

，

５００

股

，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６４５０３９％

。

配号

总数为

１７２

，

３９８

，

１９９

个

，

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１７２

，

３９８

，

１９８

。

二

、

回拨机制实施

、

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为

４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５．００％

，

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７８０．６６

倍

，

高于

１００

倍

，

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１０％

，

即

７６０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

网上

、

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６０

万股

，

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７．００％

；

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３

，

０４０

万股

，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３８．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５２６７１９％

。

三

、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

Ｔ＋１

日

）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

签仪式

，

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Ｔ＋２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航亚科技

”、“

发行人

”

或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并在科创板上市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

证监

许可

〔

２０２０

〕

２７６７

号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

以下简称

“

战略配售

”）、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６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２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

，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２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３６

，

１７６

，

０００

股

，

占扣除初步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

１５

，

５０４

，

０００

股

，

占扣除初步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

最终网下

、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

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

初步询价及网上

、

网下发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

简称

“

华泰联合证券

”）

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光大证券

”，

华泰联合证券及

光大证券以下合称

“

联合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或

“

联席主承销商

”）

负责组织实施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

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１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Ｔ－１

日

）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２

、

网上路演网站

：

上证路演中心

：

ｈｔｔｐ

：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

ｈｔｔｐ

：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合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相关

人员

。

本次发行的

《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

向书

》

全文及备查文件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致软件”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5,505,6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2566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新致软件” ，扩位简称为“新致软

件” ，股票代码为“688590”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

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

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0.73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45,505,600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825,840 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825,840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5%，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7,076,260 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发行数量为 11,603,500 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根据《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上

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344.91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3,868,0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23,208,260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5,471,5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 （T+2 日）结

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

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

司跟投以及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

为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创新” ），发行人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浙商金惠科创板新致软件 1 号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新致软件员工资管计划” ）。 各战略投资

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1、长江创新

（1）缴款认购股数（股）：2,275,280

（2）缴款认购金额（元）：24,413,754.40

（3）限售期：24个月

2、新致软件员工资管计划

（1）缴款认购股数（股）：4,550,560

（2）缴款认购金额（元）：48,827,508.80

（3）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244,137.54

（4）缴纳认购金额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元）：49,071,646.34

（5）限售期：12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5,447,27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65,749,228.5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4,22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59,966.44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3,208,26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49,024,629.8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1,245,123.15

二、网下限售账号摇号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新致软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号

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

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新致软件 A 股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4,055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406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

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1,

676,112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7.22%，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总量的 4.33%。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新致软件网下摇号

中签结果明细”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4,228 股，包销金额为 259,966.44 元，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0532%。

2020 年 12 月 01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

议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1118563、021-6111853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01日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1、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确成股份” ）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48,720,375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

许可[2020]2296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确成股份” ，股票代码为“605183” 。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达到一定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

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4.38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48,720,375 股，全部为新股

发行，无老股转让。

3、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4,104,375 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616,000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871,375 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3,849,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 （T+2 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3,734,519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628,902,383.22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14,481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646,236.78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3,086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662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发行公告》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

缴纳了申购款。另有 14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

股份数量 2,738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39,372.44 元。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868,637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70,011,000.06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738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9,372.44 元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

数（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朱俊 朱俊 228 3, 278.64 228

2 席惠明 席惠明 228 3, 278.64 228

3 沈振宇 沈振宇 228 3, 278.64 228

4 许永昌 许永昌 228 3, 278.64 228

5 尹峥鸣 尹峥鸣 228 3, 278.64 228

6 罗玉新 罗玉新 228 3, 278.64 228

7 冯伟 冯伟 228 3, 278.64 228

8 孙婕 孙婕 228 3, 278.64 228

9

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228 3, 278.64 228

10

上海玖鹏资产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玖鹏大鹏精选 9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228 3, 278.64 228

11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228 3, 278.64 228

12 绍兴市盛洋电器有限公司 绍兴市盛洋电器有限公司 228 3, 278.64 228

合计 2, 736 39, 343.68 2, 736

未足额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

名称

配售对象名

称

获配股

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实际配售

股数

（股）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浙江安泰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安泰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228 3, 278.64 3, 278.64 3, 278.60 227 1

2 程锦航 程锦航 228 3, 278.64 3, 278.64 3, 278.46 227 1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8]142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

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 号），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17,

219 股， 包销金额为 1,685,609.22 元，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比例为

0.24%。

2020 年 12 月 1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2 月 1 日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31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20〕281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数量为2,316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1,389.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26.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并综合

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

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

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就本次

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2月2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及附件已于

2020年11月3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

com；证券日报网www.� www.zqrb.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日


